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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會法規提案（內規） 

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23 條及第 36 條」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內政部為落實議事公開，強化地方立法機關議事運作之透明度，於

107 年 11 月 30 日以台內民字第 1070453575 號令修正發布地方立法機

關組織準則（以下簡稱準則）第 25 條、第 37 條條文，明定各級地方

立法機關會議應公開舉行及其公開方式。 

二、「直轄市議會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報行政院核定。」，

準則第 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爰配合前開準則修正條文規定，修正

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23 條及第 36 條，明定本會會議應公開舉行及其

公開方式。 

三、本次修正第 23 條及第 36 條條文，重點如下： 

明定本會「大會」、「委員會」會議應公開舉行及其公開之方式。

（修正草案條文第 23 條） 

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。（修正草案條文第 36 條） 

四、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附後。 

辦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2 月 3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8.12.4 高市會法字第 1081000027 號函 

公  布  字  號：108.12.30 高市府民自字第 10807050100 號令 

附 件：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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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34 條」案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本會現行專案調查小組之成立依據，係沿自合併改制前高雄市議會

議事規則之規定。現行本會議事規則第 34 條第 2 項明定，原提議人

僅得列席並提供資料，尚不得參與討論及表決，俾專案調查報告之

提出不致偏頗，以力求其運作之公正。惟此一規定，使原提議人無

法充分參與專案小組之會議。是項限制經本會議員於第 3 屆第 1 次

定期大會提案建議刪除，並經大會決議研究辦理。爰擬放寬現行規

定，使原提議人得為小組成員，參與小組之討論及表決，但不得擔

任召集人，以維護專案調查小組運作之公正，並兼及原提議人之問

政權益。 

二、另，鑑於專案調查小組成員出缺時，尚無處理之依據，為求小組之

順利運行，擬增列小組成員出缺時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人選遞

補之機制。 

三、綜上，爰據以修正本議事規則第 34 條之規定。本次修正重點： 

修正本條第 2 項規定，使原提議人得為小組委員，但不得擔任召

集人。（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2 項） 

增列本條第 3 項規定，明定小組委員出缺時，應由大會公推或由

議長指定人選遞補之。（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3 項） 

現行本條第 3 項移列為第 4 項，並酌作文字修正，刪除「通過之」

3 字。（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4 項） 

四、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附後。 

辦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2 月 3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，一、刪除本修正草案條文第 2 項但書。二、增加第

3 項「專案小組開會時，其他議員得列席。」三、其餘修正草

案條文項次遞移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8.12.4 高市會法字第 1081000028 號令 

附 件：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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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及第 18 條」案。 

說   明：本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係於 100 年 1 月 18 日訂定發布，

惟 105 年 12 月 17 日經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審議

通過下列修正：「警察局、消防局」原為第 7 款「保安」委員會審

查範圍，移列為第 1 款民政委員會審查事項，並同時將該委員會名

稱改為「內政」；「勞工局」原屬第 2 款「社政」委員會審查範圍，

移列為第 7 款保安委員會之審查事項，並同時將該委員會之名稱改

為「衛生環境」。 

然，議員提案表示實施運作迄今，內政委員會審查議案範圍太廣，

其委員無論在監督、質詢或審查預算時，難以全面且深入的探討問

題，有通盤檢討各種委員會審查範圍之必要。提案業經大會決議通

過，爰依其提案內容，並酌為調整委員會名稱（警消衛環）後，擬

定相關修正規定。 

又，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業於 108 年 5 月 23 日修正公布，新設

青年局為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。協助青年創業是成立青年局的主要

目的，本會 108 年 7 月 2 日第 3 屆第 4 次程序委員會議決議，青年局

暨其所屬有關事項歸屬本會財經委員會審查。 

綜上，爰據以修正本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，修正草案重

點如下﹕ 

一、「內政」委員會之名稱修正為「民政」委員會，其審查事項刪

除「警察局、消防局」。（修正草案條文第 2 條第 1 款） 

二、「社政」委員會之審查事項增列「勞工局」。（修正草案條文

第 2 條第 2 款） 

三、財經委員會審查事項增列「青年局」。（修正草案條文第 2 條第

3 款） 

四、「衛生環境」委員會之名稱修正為「警消衛環」委員會，其審

查事項刪除「勞工局」，並增列「警察局、消防局」。（修正

草案條文第 2 條第 7 款） 

五、為配合委員會任期，本次修正草案條文第 2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、

第 7 款於審議通過後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（修正草案條文

第 18 條第 3 項） 

辦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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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8.12.4 高市會法字第 1081000029 號令 

附 件：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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